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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ST界龙     编号：临 2020－070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盘活公司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与上海二三四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三四五商业

保理”）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保理业

务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二三四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8W0B51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1-5 层 

5、法定代表人：陈于冰 

6、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7-04-24 

8、经营范围：从事与本公司所受让的应收账款相关的应收账款融资、销售

分账户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坏账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保理业务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公司合法拥有的部分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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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理方式：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3、保理金额：人民币 1亿元 

4、保理期限：自二三四五商业保理实际放款之日起 6个月 

5、保理费率：9% 

6、抵押不动产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界龙名都置业有限公司以所属房产为本次保理业务作

抵押担保。详细信息如下： 

（1）不动产证编号：苏（2017）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098476 号 

（2）坐落：竹西路 4 号（御龙湾商业广场）1 幢 101~501 室、502 室 

（3）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4）面积：房屋建筑物面积 31138.20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6427.6 ㎡） 

四、开展保理业务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应收账款管理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开展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  

五、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理人行使具体操

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等；授权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相关业务。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回收，促进公司的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实际情况，有利于加快公司

的资金周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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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开展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